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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华瑞世纪奖学金
（一）评选对象
奖学金用于奖励北京理工大学二年级以上（含）成绩优异且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方面表现优异的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生（硕士和博士）。
（二）本科生参评条件
1.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；
2. 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无违纪记录；
3. 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4. 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异，社会实践、创新能力、综合素质等方面表现优异；
5. 上一学年学习成绩优良率70%以上、无不及格科目；
6. 上一学年学习成绩和综合测评成绩专业排名均在30%以内，在道德风尚、学术研究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发明、社会实践、社会工作、体育竞赛、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优秀；
7. 身体健康，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文娱活动，体育成绩达标；讲究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，所在宿舍卫生达标；
8. 上一学年两学期均获得三等以上本科生奖学金优秀学生奖。
（三）研究生参评条件
1. 研究生期间学习成绩优异，优良率在60%以上，无不及格科目；
2. 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，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，或参与科研课题工作；
3. 实践能力强，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各类科技活动或竞赛，并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或竞赛名次。
4. 从事技术开发和创新发明，并申请专利。
研究生候选人须满足第1项，且 2、3、4需至少满足其中1项，择优报送。
（四）报送材料
本科生候选人须提交上一学年成绩单和竞赛、论文、专利等证明材料，及500字左右个人基本情况介绍，辅导员签字后扫描；研究生候选人须提交本学段所有课程的成绩单和竞赛、论文、专利等证明材料，以及导师对其科研和论文发表情况的鉴定意见，导师签字后扫描。以上材料合并PDF，按照成绩单-基本情况介绍/导师鉴定意见-其他证明材料排序，以“华瑞世纪奖学金-XX学院-培养层次-姓名-学号”命名，由学院统一提交电子版。


二、84781奖学金
（一）评选对象
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、空天科学与技术学院、机械与车辆学院、信息与电子学院、集成电路与电子学院（无本科生）、化学与化工学院和精工书院、睿信书院、求是书院、特立书院中关联上述学院有关专业全日制在校大三、大四本科生。
（二）参评条件
1、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热爱党，热爱国防科技工业，热爱所学专业，在思想、品德、作风等方面起到模范作用；
2、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，在上一学年综合成绩排名在班级前40%；
3、科技创新能力强，或在校（院）级以上科技创新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，或在科技项目理论研究、实践工作中担任主要工作；
4、社会责任感强，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，热心社会公益活动，担任过主要学生干部者优先；
5、积极进取，勇于创新、明礼诚信；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优先。
（三）名额分配
	关联学院
	培养单位
	人数
	奖励专业

	机电
	机电学院
	12
	工程力学、安全工程、特种能源技术与工程、武器系统与工程、机械电子工程、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、智能无人系统技术、弹药工程与爆炸技术、智能机电系统、智能装备技术特色班、智能装备技术

	
	精工书院
	4
	

	
	特立书院
	4
	

	空天
	空天科学与技术学院
	3
	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、航空航天工程、武器发射工程、工程力学、飞行器设计与工程、飞行器动力工程、工程科学实验班、航空宇航与智能飞行器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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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精工书院
	2
	

	
	特立书院
	1
	

	机车
	机械与车辆学院
	4
	能源与动力工程、装甲车辆工程、机械工程、智能制造工程、车辆工程、工业工程、能源与动力工程-工商管理、智能制造与智能车辆、智能动力与新能源特色班

	
	精工书院
	3
	

	
	特立书院
	1
	

	信息、集成
	信息与电子学院
	3
	微电子科学与工程、电子信息实验班、电子信息工程、电子科学与技术、集成电路与电子类


	
	睿信书院
	2
	

	
	特立书院
	1
	

	化学与化工
	求是书院
	3
	化学工程与工艺、化学、能源化学工程、应用化学、制药工程、化学工程与工艺-工商管理、应用化学-机械工程、化工与制药类

	
	特立书院
	2
	




三、理工华创奖学金
（一）评选对象
用于奖励机械与车辆学院，以及精工书院、特立书院关联机车学院的全日制在读的高年级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重点支持有志于投身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与产业创新的优秀学生。
（二）参评条件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；
2.遵守校纪校规，诚实守信，品行端正，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；
3.学习勤奋，成绩优秀，本科生综合成绩排名应在专业前30%，所有课程无挂科，研究生课程成绩合格率达100%，无延期毕业；
4.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及相关领域具有浓厚兴趣，积极参与相关科研项目、科技创新竞赛或企业实习实践；
5.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，本学位在读期间，在校级及以上科技创新比赛、学术论文发表、专利申请、项目实践中取得突出成绩者优先；
6.同等条件下，家庭经济困难但学习科研成绩优异者，可优先考虑。
（三）名额分配
	学院/书院
	报送名额
	备注

	机械与车辆学院
	7人
	四年级本科生2人
二年级硕士生2人
博士研究生3人

	精工书院
	4人
	三年级本科生4人

	特立书院
	4人
	[bookmark: OLE_LINK4]智能制造与智能车辆（徐特立英才班）三年级本科生2人、未来精工技术班三年级本科生2人


（四）报送材料
本科生候选人须提交上一学年成绩单和竞赛、论文、专利等证明材料；研究生候选人须提交本学段所有课程的成绩单和竞赛、论文、专利等证明材料，以及导师推荐函，导师签字后扫描。以上材料合并PDF，按照成绩单-导师推荐函（研究生）-其他证明材料排序，以“理工华创奖学金-XX学院-培养层次-姓名-学号”命名，由学院统一提交电子版。

